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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信达资产融资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好集团”）于2016年10月11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向信达资产

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优化财务结构，满足资金周转需要，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武汉名流公馆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馆置业”）、名流置业武汉江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江北”）、名

流置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置业”）以内部往来款债务重组的方式，向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合计融资200,000万元，

还款宽限期24个月，还款宽限补偿金年率为7.8%。 

以债务重组方式融资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南部新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部新城”）、武汉美好锦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锦程”）为共同债务

人，共同承担对信达资产的还款义务。 

为保证以上融资顺利进行，公司以持有的南部新城 100%股权质押担保；公司全资

子公司芜湖名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名流”）和南部新城分别以持有的部分

房产和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流投

资”）、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及配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债务重组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

述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

过 94 亿元融资进行担保（含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的授权范围内，不需再次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及配偶为上述融资方案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系为融资方案得以顺利实施而提供的保障措施，关联方不收取担保费用，无资

金往来，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刘道明先生、刘柳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1、债权受让方信达资产 

名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14692037D；负责人：王季明；营业场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1号；经营范

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

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破产管理；对外投资；买卖有价

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

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代理保险业务；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

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信达资产与本公司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债权转让方 

（1）公馆置业 

名称：武汉名流公馆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2587964924H；法

定代表人：汤国强；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30 日；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百步亭花园宏兴苑 1#-4#房；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咨询服

务；房屋租赁及置换。 

公馆置业为公司持股 60%的控股子公司，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0%。 

（2）武汉江北 

名称：名流置业武汉江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4581825763L；法

定代表人：汤国强；注册资本：50,000 万元；成立日期：2011年 9月 20日；住所：武

汉市硚口区长丰村特 1号；经营范围：商品房销售(仅限分支机构)；房屋拆迁代理（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武汉江北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武汉置业 

名称：名流置业武汉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551961780A；法定代

表人：汤国强；注册资本：120,500 万元；成立日期：2010 年 3 月 18 日；住所：武汉



市汉阳区马鹦路特 1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武汉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共同债务人 

（1）南部新城 

名称：武汉南部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587953520G；法

定代表人：汤国强；注册资本：20,000 万元；成立日期：2011年 12月 15日；住所：洪

山区青菱乡建和村特 1号（白沙洲水厂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的销售，对

房地产的投资，房屋买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纪代理活动，房屋征收及房屋

征收代理。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南部新城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6,405.65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46,719.89 万元，净资产为 19,685.76 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

润为-105.27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南部新城资产总额为 157,497.9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7,920.06 万元，净资产为 19,577.91 万元，2016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

润为-107.85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南部新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美好锦程 

名称：武汉美好锦程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4090831819M；法

定代表人：汤国强；注册资本：1,000 万元；成立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住所：武

汉市硚口区长丰村特 4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美好锦程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1,506.44 万元，负债总

额为 90,576.33万元，净资产为 930.11万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0万元，净利润为

-68.05 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美好锦程资产总额为 86,599.48 万元，负债总额为   

85,823.88 万元，净资产为 775.60 万元，2016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154.50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美好锦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债务重组融资方案 

债务人美好集团和收购方信达资产分别与转让方公馆置业、武汉江北、武汉置业签

订《债权收购协议》，由信达资产收购公馆置业、武汉江北、武汉置业对美好集团的债

权分别为 50,000 万元、30,000 万元、120,000 万元，收购债权合计 200,000 万元，收



购价款合计 200,000万元。  

收购债权后，美好集团、南部新城、美好锦程与信达资产共同签订《还款协议》，

南部新城和美好锦程作为共同债务人，与债务人美好集团共同按照《还款协议》及《债

权收购协议》（以下合称“主合同”）的约定对未偿还债务直接向信达资产承担清偿责任。

还款宽限期为自各期债权收购款项支付之日起 24个月，还款宽限补偿金年率为 7.8%。 

担保措施：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名流以持有的部分房产抵押担保、南部新城以武汉

市洪山区建和村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 B 包土地抵押担保；公司以持有南部新城 100%股

权质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及配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四、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收购协议一 

（1）转让方：公馆置业；收购方：信达资产；债务人：美好集团 

（2）转让债权金额：人民币 50,000万元。 

（3）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50,000万元。 

2、债权收购协议二 

（1）转让方：武汉江北；收购方：信达资产；债务人：美好集团 

（2）转让债权金额：人民币 30,000万元。 

（3）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30,000万元。 

3、债权收购协议三 

（1）转让方：武汉置业；收购方：信达资产；债务人：美好集团 

（2）转让债权金额：人民币 120,000万元。 

（3）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20,000万元。 

4、还款协议 

（1）债权人：信达资产；债务人：美好集团；共同债务人：南部新城、美好锦程 

（2）重组债务合计金额：人民币 200,000万元。 

（3）还款宽限期及还款计划：还款宽限期为自各期收购款项支付之日起 24个月。

还款宽限补偿金年率为 7.8%，按季支付，各期还款债务的补偿金计算公式为：各期还

款债务本金余额*7.8%*实际占用天数/360。债务人应于各期还款债务宽限期终止日之

前，一次性支付各期还款债务本金。各期收购款项支付之日起满 12 个月之后，债务人

经信达资产同意可以提前一次性清偿各期还款债务和补偿金。 

5、股权质押协议 



（1）质权人：信达资产；出质人：美好集团 

（2）债务人：美好集团、南部新城、美好锦程 

（3）质押股权：美好集团持有的南部新城 100%股权。 

（4）质押担保范围：主合同约定的债权本金、还款补偿金、利息等。 

6、抵押合同一 

（1）债权人：信达资产；抵押人：芜湖名流 

（2）被担保人：包括原债权人公馆置业、武汉江北和武汉置业，以及债务人美好

集团，共同债务人南部新城、美好锦程 

（3）抵押物：芜湖名流持有的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吉和街西侧名流印象百货

店，权属证书编号：镜湖字第 2014868499 号。 

（4）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应承担的全部义务及责任。 

7、抵押合同二 

（1）债权人：信达资产；抵押人：南部新城 

（2）被担保人：包括原债权人公馆置业、武汉江北和武汉置业，以及债务人美好

集团，共同债务人南部新城、美好锦程 

（3）抵押物：抵押人应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将武汉市洪山区建和村城中村综合

改造项目 B包（K1、K2、K3三个地块）土地抵押至债权人。  

（4）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应承担的全部义务及责任。 

8、保证合同一、二 

（1）债权人：信达资产；保证人一：名流投资；保证人二：刘道明先生及配偶 

（2）被担保人：包括原债权人公馆置业、武汉江北和武汉置业，以及债务人美好

集团，共同债务人南部新城、美好锦程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应承担的全部义务及责任。 

 

五、债务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内部往来款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融资，有利于合理匹配现

金流量，优化财务结构，保障公司经营目标和发展规划的顺利实现。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方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专项

独立意见如下： 



经查阅公司相关资料，并与公司管理层沟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 

1、本次债务重组方式融资有利于公司优化财务结构，满足资金周转需要。 

2、本次交易中，公司股东名流投资及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为公司还款义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系关联方为公司提供财务支持，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交易中

关联方不收取担保费用，不存在资金往来，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3、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刘道明先生、刘柳女士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向信达资产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上述公司对

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94 亿

元融资进行担保的授权范围内，不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81,899万元（包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15年12月31日）净资产的比例为133%。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额766,000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债权收购协议一、二、三； 

3、还款协议； 

4、股权质押协议； 

5、抵押合同一、二 

6、保证合同一、二； 

7、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专项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0月 13日 




